
 

 
此表格目的是紀錄義工服務時數，肯定義工的工作及貢獻，並以此嘉許義工；每次服務完結，請自行填寫服務紀錄，並於兩星期內交回義務工作

發展局-義工服務中心存檔 (傳真：2559-5142)。(服務時數包括聯絡、義工訓練、策劃、籌備、執行、檢討、交通時間及義工嘉許等有關工作，如

會議、電話聯絡、物資準備等，每日最多申報 12 時。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修訂 

 
香港義工團 

團體會員服務紀錄表 
 

I. 團體及服務資料： 

團體會員名稱：  會員編號：  

活動名稱：  舉辦機構名稱：  

舉行日期：  舉行地點：  

 屬本局舉辦／經本局轉介之服務 (請註明服務編號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)   屬外界參與／自行組織的服務 

義工總人數：  機構蓋印及負責人簽署： 

服務總時數：    

負責人姓名：    

聯絡電話：    

 
 
II. 出席及時數紀錄： 

出席義工姓名 
義工編號 

(香港義工團個人會員適用) 
工作內容 / 義工角色 服務時數 

1.    

2.    

3.    

4.    

5.    

6.    

7.    

8.    

9.    

10.    

11.    

12.    

13.    

14.    

15.    

(此表如不敷應用，可另加紀錄表填寫) 


